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考古学 > 外国考古学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真理的追寻和意义的考古

2010-12-28 19:02:12    

   

——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历史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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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学琴，安徽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合肥 230039）； 

    杜宇民，安徽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合肥 230063）。 

【内容提要】 在学术界出现的解释学研究热，使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历史渊源，比

较两者的历史观，揭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哲学追寻的是客观真理，而解释学则是在文本中进行意义的考古，甚至消解意

义，驱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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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关系本来泾渭分明，没有什么瓜葛。但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编

辑出版， 学术界悄然兴起了马克思的文本考据热和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热，对马克思哲学展开了文本学和解释学探讨，马克思哲

学研究似乎出现了解释学的转向。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历史渊源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历史观上的理论关

联，揭示其本质区别。 

        一、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历史渊源 

    解释学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说，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经历了从局部解释学到古典解释学，再到哲学解释学三个发展

阶段，其含义也从作为理解的技艺，到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最终发展为本体论。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古典解释学”理论似乎并没有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在早期的学习和

活动中，从未注意或自觉地使用解释学的概念和方法。 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 马克思虽曾提到了作为信使的Hermes，

即解释学的词源，但马克思不是在解释学意义上使用，他只是借用普罗米修斯对海尔梅斯（Hermes）的话：“是的，宁可被缚在

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1]（P14） 马克思以此说明哲学的地位，肯定自我意识的作用。可见，马克

思并不赞同解释学的理解方式。据德国学者桑德库勒（H. J. Sandkuler）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经典著作中，只有

一次使用过解释学（Hermeneutik）的字样。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时，只是偶尔顺带地、并略含

贬义提到了“解释学”（“die juristische Gewohnheit der Hermeneutik ”直译为法律［解释]的习惯的解释学）帮助拉萨尔



得以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2]（P479） 这封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版中被译为：“看样子这本书充满了老年黑

格尔派的精神。在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时，看来解释法律的习惯帮助了他。”[3]（P257） 在这里，“Hermeneutik”被

译为“解释”，而没有被译为“解释学”、“诠释学”等。由此可知，具有渊博学识的马克思并非没有注意到古典解释学的理

论，但解释学却并没有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这也可以说明解释学与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马克思哲学立足于经济基础，

追求社会进步，认为认识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理解”必须奠基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之上。而解释学则立足于传统、习惯和语

言，无关社会进步问题。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解释学既没有“吸收”的价值，也没有批判的必要，无论对于理论建设还是革命实

践，它在当时都是没有理论意义的。 

    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思想与解释学有什么联系，那么这种联系也是间接的，是修辞学与解释学的联系。修辞学和解释学早在古

典解释学中就具一致性。德国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梅兰希顿（Melanchthon 1497～1560）认为修辞学是理解和评判讲话、长时间

的争论以及书籍和文本的能力。施莱尔马赫在1819年进一步认为解释学与修辞学之间关系密切，他说：“解释艺术依赖于讲话和

理解艺术的组成并以它们为前提。由此可见，修辞学和解释学具有相互隶属关系，并且与辩证法有共同的关系。”[4]（P48） 

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看作是“避免误解的技艺”，包括语法的解释技术和心理学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包括了各种具体解释规则的

方法论。而马克思也非常注意修辞学。1837年11月，当马克思到柏林大学不久，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承认，早期的诗歌创作

中，“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5]（P9—10） 这似乎表明他当时对修辞学缺乏好感。但就在同一封信中，他

又提道：“我还翻译了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一部分”。[5]（P16） 这种翻译是他当时所从事的“正面研究”。这又似乎表

明他对修辞学是肯定的，并把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随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充分运用了修辞的技术。因此，如果说

马克思与解释学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也是解释学与修辞学之间的联系。与其说马克思是一个解释学家，毋宁说马克思是一个修

辞学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存在解释学问题。马克思有着自己的理解观，他重视世界观（解释学中的前理解）的

可改造性，这种可改造性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6]（P83）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解

释学又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但是，在19世纪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强劲发展时期，第二国际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视解释学传统为自己的对立面，他

们以反解释学的原则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诸如观念、价值、目标等这些社会历史范畴的特殊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

立的历史辩证法，就这样被第二国际庸俗的经济主义、机械论等客观决定论者所阉割、排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化了。

[7]

    随着狄尔泰“生命哲学”研究的兴起，西方哲学思想中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自然主义”的思潮，解释学彻底摆脱了它的神

学属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也出现了新变化。以列宁、卢森堡、拉布尼奥拉和葛兰

西、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脱掉了第二国际自然主义思想家硬给马克思主义穿上的机械唯物论外衣，恢复了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把辩证法重新“理解为反思社会生活总体性的‘革命——批判’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性的认识论，以及理

解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7]使马克思哲学从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教条哲学转变为“实践的哲

学”，复兴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萨特和梅洛·庞蒂是最早在马克思哲学与解释学之间进行批判整合工作的，他们的历史现象学

就是把解释学转变为马克思哲学的一种可能尝试。他们把解释学传统中的“历史性”概念与物质具体性联系起来，“意义”也被

转换成对历史性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意义建构的实践问题。经过如此一番的转换，解释学变成了包含着存在以及它的一切主体——

客体媒介的整体性辩证法。其后，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以解释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的也不乏其人，阿尔

都塞、哈贝马斯、德里达、詹姆逊、塞麦克等人，既继承和改造了解释学理论，又用经过他们改造过的解释学解读马克思，形成

了一个个被他们肢解的、异质的马克思的形象。 

        二、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在历史理论中的共通性 



    对马克思主义和解释学历史渊源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虽然马克思没有过多地注意到解释学，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也大多是从

反解释学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却发现了两者在现象上的某种类似。如果从一种批判和解释的精神活动

来看，解释学正是这样的活动，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对直接可见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批判和解释，努力去理

解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意义”。正如波兰学者塞麦克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我用的这两个名称

是可互换的）的本质，是在各种不同解释形式核心处的那种努力，即理解直接可见现象的‘隐藏的意义’的努力中被发现的。”

[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哲学就是对社会历史进行辩证、解释式的“解读”。只不过“辩证法‘阅读’和试图重构的特定

的‘文本’不是写在语义学对象（词、括号和意义）中的东西，而是在更广、更深的单位中，在意义构成的关系中”，“写在”

当代历史性的本体论中。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人们“阅读”的不是文本中的词、意义和逻各斯，而是文本形成的条件，是给定

文本的出发点，是通过阅读文本去发现“反文本”，发现客观的现实历史条件。 

    在解释学的视阈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脱离人的活动去寻找什么‘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对人本身的活动性质和规律进

行解释性的理解。只有这样，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型”。[8]马克思关于资本、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和意

识形态等概念，就是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模型中的意义范畴。这些范畴所指向的不是客观的实物，而是由此建立起来的资本主

义关系。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社会历史作为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生活的人建构起来的意义模型对社会历

史进行研究。因而，这种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人对自己活动的一种共时性、实践性的自我理解和解释——这就是塞麦克所说的在

20世纪初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所进行的本原式新理解。塞麦克认为，这种理解恢复了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辩证法，重新具有了批判地解释世界历史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而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把人的社会历史事件包括在

内的社会活动，它不但“解释”世界，而且要对世界进行意义重构的“改造”。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解释，葛兰西的“实

践哲学”，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就是这种新解释的表现，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出发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的崭新

解读，所以从广义上讲，他们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在社会历史领域相结合的新尝试，是逐步走向解释学之路。 

    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之所以作解释学的理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与纯粹的自然科学不

同，它不是对自然客体进行客观性的描述，而是把自然客体置于社会历史领域中，把它视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意

义”是客体现象的基本成分，是客体对象真正本体论结构的一个不可让渡的因素，而不是把反映意义的意识看作一种附带现象，

看作某种实体的产物或反映。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人们认识历史对象的一种方法，是从“理解”的角度对

对象的一种反思。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在“阅读”现象时，与解释学的解读有相似之处，运用了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诸

如资本、商品、社会构成、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论认识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们是由处在一定

的历史视阈中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产生的，这些对象只能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才能被“看到”。在这里，“发问”对于对象并

不是中立的，相反，它决定了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并且是它们的意义的根源。因此“发问本身是一种意义构成的意向运动，是在

它所构成的意义范围内的设计，是发问者越出他自己的历史性同时又揭示历史性的设计”，[7]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论就不仅

是一种历史的理论，也是对自己的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性的自我认知，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同一切力求理解地阅读我们的世界的

尝试一起，是被包括在同一个‘释义学的圈子’内的”。[7]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在方法上与解释学的解读有

相似之处。 

        三、马克思主义和解释学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区别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在现象和理解方式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 

    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解释学已历经了多次变迁，但在探寻文本的意义这一点上却从未改变。尽管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就

已经提出了日常会话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ordinary conversation），伽达默尔更是把解释学视为一种存在的方式，视

为哲学解释学，但解释学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对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因此，历史性解释构成了解释学原则的典型特征。文本的意

义如何能够为后代人理解，亦即后代人如何历史地理解文本。狄尔泰首先就历史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提出，理解者由于受到自身所



处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自己的主观意图，这是历史解释者必须超越的。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这种偏见

所能消除的程度。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摒弃天真的“客观理解”的思想，因为对意义的充分理解并不是通过恢复形成文本的

最初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最初意义，而是理解文本告诉我们的东西，这种理解也就是理解者就其所研究的对象而通过语言来说明文

本所展现的意义，以及在实际情况中运用文本所展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对文本意义考古的范围。 

    从古典解释学到现代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对之产生过重

大影响，它们使解释学不仅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且还成为本体论；不仅追寻文本的意义，而且追寻意义背后的意义，

成为“意义考古学”。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突破了意识层面，揭示出隐藏在意识背后“无意识”的秘密。解释学的两个重要概念：言语和意义

分属于意识和无意识两个领域。因而解释学就从传统的研究语言而超越了语言，并走向了追寻意义的源泉，即从对语言的理解走

向了“对理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就成为追寻本源意义的一种“意义考古学”。同样，起源于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

的结构语言学远远超出了狭义语言学的领域，成为记号和意义的一般哲学理论基础。它不仅从意义建构的角度，而且从意义建构

的深层次来探寻社会历史建构的本原性。因而，它追问的也不仅仅是“意义”，而且是“意义的意义”。符号学进一步考察了产

生语言意义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语言的社会规则发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历史与自然、内在性与外在性在固有限度内的整合与

区分。这两个理论派别都是探寻无意识心理层面和文本语言层面所蕴含的意义，是一种“意义考古学”。胡塞尔超越了解释学对

文本的考察，把解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之树上，使解释学以现象学的方式展示人的最本源生活的意义构成。解释学也由对文本意义

的考古发展到对生活意义的考古。 

    可见，解释学最主要的对象是文本，是文本中的思想、感情和意识，也就是文本的意义。理解的内容来源于思想，理解的实

质就是思想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人的思想通过符号系统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而不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现代解释学虽

然把对象扩张到了社会生活，但却把社会生活纳入到文本之中，依然在文本中考察意义。文本理论介入历史写作必然发生文本话

语和历史话语的互换问题；历史应当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文本话语；历史文本隐藏着“潜在的深层结构”，具有富于想象性

和虚构性的“诗性特质”，可以通过“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暗示”，进行对历史文本的自我叙述和自我解释：史实可以解释

为文本观念的构造物。这种将创作文本和历史文本加以易位和倒置的话语转换论和话语隐喻论，表现出明显的用语言介入历史和

决定历史的意向。 

    因此解释学的历史观念，尽管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从整体和全局上说，只不过是虚假的和悖谬的历史观念。运用这种虚假

的悖谬的历史观念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必然陷入偏执和迷误。这一历史观念制造了一种文本形态的历史客体：把历史存在变成对历

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析；把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演化和嬗变程序；把历史人文化、意志化；把历史平面化、浅层

化……从而模糊、冲淡和消解了历史客体的真实性、确定性……从而把历史变成被主观随意性所曲解和篡改的文本形态的历史。

既然抹煞了历史的事实真相和客观标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通过自我的自由叙述和自由评判，转换为凭借历史故事诉说自己想宣

讲的话语，这势必沦为一种戏说和虚拟。因此，这一历史观念从根本上遮蔽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

原理，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与规律性。 

    人们所面对的历史与其说是作为文本的历史，倒不如说是通过文本方式所记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及其

在人的相应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投影和折光的全部过程。虽不能否认文本和历史存在着“互文性”的一面，但也确有

“歧异性”的一面。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和评判往往与客观对象的本性和真实相背离、相违反，造成人为的纷扰和混

乱。历史存在虽然不能排除和脱尽人文因素和主体因素，但也必须承认，历史的存在和发展是遵循着客观规律的，这是不以个人

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一方面，“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另一方面，

人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

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



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9]（第4卷，P248） 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

律性相统一。透过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过解读历史文本来顽强地表现自我意志的解释学观念。 

    解释学的历史观念的最大失误是在于通过文本变换的魔毯，把历史偷换和篡改成历史的观念或观念的历史。这样做，完全颠

倒了和翻转了历史存在和历史意识的相互关系。他们的自我意识在历史文本里的自由奔驰，实际上也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

兜圈子。历史尽管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仍然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的现实过程。马

克思恩格斯在阐释唯物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

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得出下列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

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

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9]（P92） 而解释学的历史观总是幻想靠“假定观念和思想支

配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即是迄今存在的惟一的历史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

‘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10]（P200） 解释学在历史观念上将历史转换成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解析，

追寻文本的意义来改写和重塑历史，并融入自我的意识、倾向的幻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人的实践的历史过程和人的实际的历

史存在的历史科学完全相背。 

    马克思解读历史的真正科学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包括了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表现出两者的共性，但又不能归结为理解

和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

应该是被研究者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与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11]

马克思所提供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而不是文本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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